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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府函〔2021〕159 号

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赋予银湖湾滨海新区
管委会市级行政审批和管理权限的通知

市有关单位：

根据《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银湖湾滨海新区加快发展的实

施意见》（江府〔2020〕30 号）的要求，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

《市级事项赋权实施目录（第一批）》印发给你们，并自印发之日

起实施。

市银湖湾滨海新区管委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和市有关单位

要加强协调配合，自接到本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行政管

理事权下放交接工作，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相关事项，做好委托协议

签订、授予业务专用章、业务培训等工作，确保工作无缝衔接。委

托协议明确行政管理事权下放涉及的培训指导、监督检查、档案移

交、限定范围、过渡期限、责任划分等内容，双方盖章确认后报市

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备案，并由市有关单位统一对外公布。市有关

单位和管委会要严格落实管理制度和责任机制，依法依规承接和行

使各项市级经济管理相关的权责清单事项，切实履行职能，优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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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程序和流程，缩短办理时限，最大限度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便利化

服务，市有关单位要加强对管委会的培训、指导和监督，帮助解决

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确保行政管理事权放得下、接得住、

管得好。

附件：市级事项赋权实施目录（第一批）

江门市人民政府

2021 年 10 月 6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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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市级事项赋权实施目录（第一批）
序号 实施机关 事项名称 类型 赋权方式 备注

1

市发展改革局

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核准手续的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

标范围、招标方式和招标组织形式核准
行政许可 委托

2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 行政许可 委托

3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

4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行政许可 委托

5 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

易地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许可 行政许可 委托
地面总建筑面积 7000

平方米以下（不含）

6 大中型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查 行政许可 委托

7

市交通运输局

公路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 管理职权 委托

委托事项权限范围仅

限于工程建设范围全

部在银湖湾滨海新区

管理范围内的省道公

路工程建设项目（不含

特大桥、特长隧道项

目）。

8 公路建设方案审批 管理职权 委托

9 公路工程项目勘察设计招标监督 管理职权 委托

10 公路工程项目初步设计审批 行政许可 委托

11 省道路面改造项目建设方案审批 管理职权 委托

12 公路工程项目施工设计审查 行政许可 委托

13 公路工程项目施工和施工监理招标监督 管理职权 委托

14 公路工程质量监督和施工许可 行政许可 委托

15 公路工程项目竣工决算报告审批（不超规模） 管理职权 委托

16 公路工程项目竣工验收 其他行政权力 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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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施机关 事项名称 类型 赋权方式 备注

17

市水利局

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的工程建

设项目方案审批
行政许可 委托

18 水利工程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行政许可 委托

19 水利工程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核 管理职权 委托

20 城市建设填堵水域、废除围堤审核 行政许可 委托

21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 行政许可 委托

22 市市场监管局 企业登记注册 行政许可 委托

委托事项权限范围仅

限于特殊的普通合伙

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


	



